
质量工程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质量工程”项目专项经费管理，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根据《上

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工程实施方案》，结合有关财务制度，制定本实施

细则。

第二条 学校“质量工程”专项经费实行项目管理，以下简称项目经费。

第三条 “质量工程”项目经费管理原则：统筹兼顾，分年实施；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专项管理，绩效考评。

二、预算管理

第四条 “质量工程”项目经费分上级拨付和学校资助进行预算。上级拨付资金按资金

到位时间下达预算。学校资助包括配套项目经费（以下简称配套经费）等内容，其预算由项

目承担单位提出使用计划，教务处审核、财务处核准、校长签发、以资金卡形式下达。

第五条 “质量工程”项目经费一次确定项目资金，根据具体项目实施情况，采取一次

拨付或分年度拨付方式下达。

第六条 “质量工程”项目经费一经审定，必须严格执行，一般不作调整。确有必要调

整时，需报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审批。

三、奖励与资助

第七条 对于获得校级的各类项目，学校下拨项目经费标准为：（1）教学名师奖，3000

元/人；（2）教学成果奖，见学校《教学成果奖评审与奖励实施办法》；（3）精品课程，

5000 元/门；（4）教学团队，30000 元/团队。

第八条 对于国家和上海市下拨的相应等级项目经费，学校配套奖励经费为：（1）教

学名师奖，配套 50%；（2）教学成果奖，配套 30%。

第九条 对于国家和上海市下拨的相应等级项目建设经费，学校配套建设经费为：（1）

精品课程，配套 30%；（2）教学团队、重点专业建设教学设计比武，配套 40%。项目建设总

经费中的 15%用于管理费用。

第十条 经费与奖励遵循下等级服从上等级的原则，就高不就低，具体工作流程见附录。

四、支出管理

第十一条 “质量工程”项目及配套经费支出范围包括对应项目内涵的业务费、小型设

备购置费、维修费、图书资料费、人才培养费、交通费等，不得用于与“质量工程”项目建

设无关的其他支出。

第十二条 凡使用“质量工程”项目及配套经费形成的资产均属学校资产，应纳入学校

资产统一管理。



五、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质量管理处根据需要组织专家对项目及配套经费的使用和管理进行专项财

务检查或中期评估，结果将作为调整项目预算安排、按进度核拨经费的重要依据。

第十四条 项目实施单位应按学校资金卡使用规定使用资金，并建立健全责任制，项目

负责人对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负责，学校教务、财务等部门按职责承担相应

管理责任。

第十五条 项目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法规，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及时纠正。

六、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教务处、财务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附：“质量工程”项目经费与配套经费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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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质量工程”项目经费与配套经费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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